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商申報委託人違約案件處理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五、結案作業 

委託人違約案件經

本公司通告後，債權

債務之糾紛已結案

者，期貨商應以媒體

方式向本公司申報；

本公司將結案內容

在次一營業日開盤

前於期貨商媒體申

報系統中揭示，並轉

知臺灣證券交易所

及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 

五、結案作業 

委託人違約案件經

本公司通告後，如滿

五年或未滿五年但

債權債務之糾紛已

結案者，期貨商應以

媒體方式向本公司

申報；本公司將結案

內容在次一營業日

開盤前於期貨商媒

體申報系統中揭示，

並轉知臺灣證券交

易所及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基於期貨市場之安全並

使期貨市場與證券市場

管理模式一致，期貨商與

委託人違約案件債權債

務之糾紛已結案者，期貨

商始得向本公司申報結

案，爰修正期貨商向本公

司申報違約結案作業之

規定。 

 


